沙坡头区物业管理评标专家库及评标委员会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保证物业管理评标活动公平、公正进行，提高评标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沙坡头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业管理评标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是指由具有较高的物业管理及相关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人才库。

第三条  沙坡头区范围内采取招标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物业管理招标人组建评标委员会，必须从专家库抽取物业管理评标专家。

第四条  沙坡头区物业管理评标专家库及评标委员会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沙坡头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物业主管部门)负责专家库的具体管理工作，负责指导、监督评标委员会的组成、负责随机抽取确认评标委员会物业管理评标专家工作。

区物业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非法控制、干预或者影响专家库成员的具体评标活动。
第二章  专家的资格认定

    第六条  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中专学历从事房地产、物业管理等相关工作满10年，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房地产、物业管理等相关工作满5年，并担任房地产或物业项目经理满3年，取得相关资格岗位证书，年龄在六十五周岁以下；
    （二）掌握和熟悉国家招投标和房地产、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物业管理相关业务知识、规范标准，具有丰富的物业管理服务实践经验；　　

（三）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四）身体健康，能够胜任评标专家工作；
　　（五）从事物业管理相关活动中，没有违反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不良记录。
第七条  专家的认定程序

（一）凡符合专家条件的个人，经所在单位同意，应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1.《沙坡头区物业管理评标专家申请表》（见附件）；
    2.申请人身份证、学历、职称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经与复印件核对后退回申请人）。

3.担任项目经理年限证明材料。
4.申请人符合专家应具备条件的其他证明材料。
（二）区物业主管部门按照以下程序审核、认定专家资格：

1.审核：区物业主管部门会同沙坡头区物业协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2.考试：审核通过的，组织统一进行笔试。
3.公示：考试成绩合格的入选专家库，在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七日；

4.发证：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发放聘用证书。

第八条  聘用证书有效期二年，有效期满后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的经当事人及当事人工作单位同意，予以延长证书有效期二年。

第三章  评标委员会管理

第九条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以及在评标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的专家组成，在评标专家库内随机抽取专家应当按照下列方式进行：

（一）招标人应当向区物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区物业主管部门于开标前二十四小时内从物业管理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确定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并在评标前予以保密。

（二）区物业主管部门当即以电话方式通知被抽取的专家，确定是否可以出任当次评标委员会成员；

（三）如遇下列情况之一,应当立即进行补抽或重抽：

1.抽取的专家因故不能参加评标的;

2.抽取的专家与招标人有厉害关系应回避的。

第十条  抽取的专家如遇下列情况之一，必须及时向区物业主管部门说明情况主动申请回避，否则取消专家资格：

（一）本人及近亲属在招标人及其关联企业工作的，或者在投标人及其关联企业工作的；

（二）与招标项目存在或曾经存在利害关系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回避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干预；

（二）检举揭发评标过程中的任何不正当行为；

（三）接受参加评标活动的合理劳务报酬；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时参加评标工作；

（二）遵守评标工作纪律，不得私下接触投标人，不得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三）主动向区物业主管部门申报需回避的事项；

（四）客观公正地进行评标；

（五）参与起草书面评标报告；

（六）协助、配合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持证参加物业管理评标活动。

第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向外界透露参与评标项目的商业秘密及其他规定或约定不得公开的事项。

第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因故不能参加评标工作时，应及时向区物业主管部门或招标人说明原因。
第四章  专家库管理

第十六条  区物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年度考核制度，对每位专家进行考核，建立档案。

第十七条  专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区物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终止其专家资格，并予以公告：

（一）本人申请退出的；

（二）离开本区工作的；

（三）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不再从事物业管理行业相关工作一年以上的；

（五）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六）在履行职责时严重违背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直接参与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规或者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

（七）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或一年内累计三次以上推卸、放弃专家工作、且未按规定提交书面材料说明原因的；

（八）按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该申请回避而没有申请回避，或招标投标当事人、区物业主管部门提出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造成恶劣影响的；

（九）在履行专家职责时徇私舞弊、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十）其他不适宜担任专家的情形。

第十八条  任何人发现专家有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至第（十）项规定的情形的，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举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留下举报人的姓名、联系地址或者联系电话便于核实。

第十九条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经调查属实的，区物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终止其专家资格，从专家库中除名，并予以公告。被举报人的行为触犯刑律的，交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专家被取消资格后，应当向区物业主管部门交回聘用证书，并不得再用专家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其他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物业管理示范项目考评等物业管理活动如有需要，经活动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区物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抽取专家参加。

第二十二条  评标专家评标报酬参照《关于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的指导意见》（宁发改法规〔2019〕647号）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5年9月29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9月28日。



